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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飞速发展，网络直播中著作权侵权情形频繁发生，网络主播演唱他人作品的侵权行为如何定性、

网络直播平台的责任如何认定成为了争议的焦点。本文首先以麒麟童公司诉斗鱼公司侵权纠纷案为例，

分析了该案件的争议焦点，包括侵权行为定性、网络直播平台是否实施了侵权行为等问题。其次，本文

探讨了网络直播中演唱他人作品侵权行为的认定问题，其中包括网络主播演唱行为落入何项权利的控制

范围不明确、网络直播平台间接侵权行为认定的法律适用问题。接着，本文对网络直播中演唱他人作品

侵权行为的定性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应适用广播权的观点。在网络直播平台的侵权责任认定以及抗辩事

由方面，本文分别就网络直播平台的侵权责任认定以及限制避风港原则的适用进行了探讨。最后，本文

提出了对策与建议，包括明确网络直播中演唱他人作品侵权行为的侵权定性、完善网络直播平台间接侵

权责任制度。本文通过对网络直播中演唱行为的侵权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探讨，旨在为相关行业提

供一些参考和启示，促进网络直播平台依法规范经营，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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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copyright infringement cases frequently occur in on-
line live streaming. The issue of how to qualify the infringement behavior of online broadcasters 
who sing the copyrighted works of others and how to determin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live 
streaming platform has become a controversial topic. This article first takes the case of Qilin Tong 
Company vs. Douyu Company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controversial issues of the case, in-
cluding the qualification of the infringement behavior and whether the live streaming platform 
has implemented infringement behavior. Secondl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dentification of in-
fringement behavior in singing others’ works in online live streaming, including the unclear con-
trol range of which right the singing behavior falls under and the application of law to the deter-
mination of indirect infringement on live broadcast platforms. Nex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qua-
lification of the infringement behavior in singing others’ works on online live streaming and pro-
poses the view that the broadcasting right should be applied. Regarding the determination of in-
fringement liability and defense reasons analysis of live streaming platform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etermination of infringement liability of live streaming platform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octrine of safe harbor. Finally,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in-
cluding clarifying the qualification of infringement behavior in singing others’ works in online live 
streaming and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indirect infringement liability of live streaming platforms.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systematic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the infringement issues in singing be-
havior in online live streaming, aim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relevant 
industry, promote the lawful and regulated operation of live streaming platforms, and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pyright ow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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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互联网的普及，网络直播平台已融入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娱乐方式中，与人们的生

活息息相关。但与此同时，网络直播的发展也带来一些侵权问题，如网络主播在直播中演唱他人音乐作

品就是其中之一，而这一侵权问题也引发了众多的法律争议，如何对网络主播的演唱行为进行认定，以

及网络直播平台是否需承担责任等等，学者们对此各持不同观点，网络侵权问题成为研究和探讨的热点。

本文旨在通过对网络直播中演唱他人音乐作品所造成的侵权问题进一步剖析，研究侵权行为由何项专有

权利规制以及网络直播平台的侵权责任，提出相应的建议，为保护著作权人的权益提供一些理论参考和

实践借鉴。 

2. 麒麟童公司诉斗鱼公司侵权纠纷案评析 

(一) 案情介绍 
网络主播在直播间能否想唱就唱，著名的麒麟童诉斗鱼案的法院判决给出了答案。《小跳蛙》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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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原告北京麒麟童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麒麟童公司)，12 位主播在未经允许的

情况下，在被告武汉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斗鱼公司)经营的直播平台上，多次演唱了这首歌曲。原

告将被告起诉至法院，称其侵权并索赔损害。而斗鱼公司就仅凭视频水印无法推定视频在斗鱼直播间产

生、其只是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以及不对主播的个人侵权行为负责几个方面进行辩称。最终于 2020 年北

京市互联网法院对此进行了初审，认定斗鱼公司侵权，判决其赔偿麒麟童公司经济损失 37,400 元和合理

支出 12,000 元。斗鱼公司提起上诉，要求改判。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中有部分事实不清和法律适用错

误，应予改判。最终，二审法院判决斗鱼公司赔偿麒麟童公司 29,000 元的经济损失与 12,000 元的律师费

用 1。 
(二) 本案的争议焦点 
1) 侵权行为定性，侵犯表演权还是其他权利 
该案中，麒麟童公司提出的侵权行为是网络主播在直播中演唱涉案歌曲，麒麟童公司主张侵权行为

具体侵犯的是表演权和他项权，同时，接受法院根据权利类型作出审理判决，斗鱼公司对此不持异议。

主播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而在直播间演唱他人作品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一审法院结合原告的主张、目前

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对原告所主张的两项权利进行审查认定并作出论述。一审法院从文义解释、体

系解释、司法实践三个方面论证认为，在直播过程中演唱他人作品并通过网络进行公开播送的行为侵犯

的是著作权人的他项权 2。虽然对该侵权行为落入哪项权利的控制范围有争议，但不管侵犯何项权利，都

不影响斗鱼公司侵犯麒麟童公司著作权的事实。 
2) 网络直播平台是否实施了侵权行为，是否应为承担责任主体 
一审法院类比适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相关规则，从直接侵权与共同侵权分别论述网络直播平台的责

任。直接实施侵权行为的人是网络主播，而斗鱼公司仅提供网络直播平台，并未参与侵权行为，未帮助

或教唆主播实施侵权行为，故不构成直接侵权；法院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认为斗鱼公司有直接经济

获益，应承担相匹配的义务，对侵权行为具备相匹配的认知能力和信息管理能力。因此，斗鱼公司也应

该注意到，其网络主播如果在没有麒麟童公司许可的前提下，在直播时使用了麒麟童公司所拥有著作权

的作品的情况会造成侵害，但其未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故推定其主观为应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二审法院跟一审法院产生分歧，二审法院从网络直播平台的服务方式对责任认定进行划分。对于没

有与网络直播平台签约的主播，网络直播平台只是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签订的直播协议中，直播过

程中产生的知识成果都归属于斗鱼平台，但是知识产权转让才能获得利益，斗鱼公司没有获得直接经济

利益，应该适用一般注意义务，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如果是对于与斗鱼平台签约的主播，平台有权干

涉主播的直播，可以参与直播内容的安排与策划，此时斗鱼公司不再是网络服务提供者，而是属于直接

的内容提供者，属于直接侵权。 
(三) 本案判决评析 
首先，法院判决网络主播演唱行为侵犯的是著作权人的他项权，该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在《著

作权法》修改前，在技术快速发展与法律滞后的冲突下，为了不对现有的专有权利进行类推适用，使用

“兜底权利”是个适宜的选择。但它并不是一种“万能的”替代权利，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所以在《著

作权法》修改后，应适用广播权。其次，笔者认为，二审法院对网络直播平台的侵权责任分情况认定，

该做法是更为妥当的。这是由于将这三种情况分开来处理，可以防止在整个处理过程中，忽视了平台有

权支配签约主播的情形。再者，二审法院在认定网络直播平台的责任时，论述逻辑更为清晰。其先判断

平台与主播之间的关系，平台是网络内容提供者还是网络服务提供者，若是网络内容提供者，则需承担

 

 

1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0)京 73 民终 2905 号民事判决书。 
2《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 10 条第 1 款第 17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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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侵权责任；若是服务提供者，则需进一步判断平台是否应承担间接侵权责任。在认定主观是否有过

错时，关键在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有无尽到注意义务，注意义务应从多个因素逐一进行考量和分析。最后，

值得一提的是，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对“明知”或“应知”的论述十分清晰，这对于今后相关问题的解

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 网络直播中演唱他人作品侵权行为的认定问题 

(一) 网络主播演唱行为落入何项权利的控制范围不明确 
随着网络直播平台的迅速发展，通过网络直播平台传播他人作品的行为越来越常见，而传统著作权

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这种行为的适用范围，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学术界争议和法律纠纷。网络主播演唱行

为落入何项权利的控制范围，涉及到多个著作权法的权利范畴，如表演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广播权等，

这些权利在法律中的界限并不是十分明确的，会出现同个行为落入两个以上专有权利控制范围的情况，

因此在实务处理案件中难以准确区分。 
对于网络主播直播演唱他人作品侵权行为究竟由哪项专有权利进行规制，学者们各抒己见。有学者

认为该行为应落入表演权的控制范围，因为表演权是指演员、歌唱家等在表演艺术作品时享有的权利，

而演唱他人作品本质上也是一种表演艺术活动，如学者曹博通过目的性扩张解释公开表演，认为侵权行

为是侵犯表演权[1]。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因为网络直播平台在直播过程中可以将音频或视频信号发送给

广大观众，涉及的是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广播权的控制范围，如贾虹律师和王迁教授认为该侵权行为侵害

的是著作权人的广播权[2]。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表演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并不是各自独

立存在的，权利的控制范围存在重叠，因此在对主播直播演唱他人作品侵权行为进行定性时需要综合考

虑。 
当前，虽然已有一些法院的裁判对此类侵权行为进行定性，如本文所探讨的麒麟童诉斗鱼侵权案，

法院将在直播间中演唱他人歌曲的侵权行为纳入“兜底权利”规制范围，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判例，各

地法院的判决也可能存在差异性。这一现状的产生既有法律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也与互联网行业发展的

迅速性和多元性有关。对于网络主播演唱行为究竟落入何项专有权利的控制范围，需要从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案例中去寻找规则和判断标准，并借鉴学者们的观点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形成更加明确和合理的判

定标准和侵权认定规则，为相关当事人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和维权途径。 
(二) 网络直播平台间接侵权行为认定的法律适用问题 
1) 《著作权法》未对间接侵权责任进行规定 
随着互联网直播的兴起，互联网直播平台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主播与直播平台的合作也

变得更加紧密，网络直播平台是否实施了侵权行为以及责任认定也成为了争议的焦点。网络直播侵权的

责任主体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网络主播，另一个是直播平台。对于网络主播而言，未经许可，在直播间

内以营利为目的，将音乐作品用于演唱或播放，不适用合理使用制度，属于直接侵权；在网络直播平台

方面，尽管其自身没有直接侵权，但是由于平台提供了技术支持即服务器，才得以让公众浏览、观赏到

侵权的直播内容，故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存在承担间接侵权责任的可能性。 
一方面，虽然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及司法解释中，已经对侵权的间接责任作了初步的

规定，但它们仅限于信息网络传播权所规制的交互式传播行为，并不适用于诸如网络直播这样的非交互

式传播行为。另一方面，根据陶乾教授的观点，直播平台为网络主播和观众提供的是一种不属于《信息

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所列的几种服务种类的直播技术服务。因此，应该适用《民法典》第 1194 条至

第 1197 条去分析认定直播平台的责任，同时可以参照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相关规则(如本文所评析的

麒麟童诉斗鱼侵权案的法院判决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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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间接侵权责任并没有被规定在《著作权法》中，《著作权法》相较于《民法典》而言是一部

特别法，它是针对著作权这一特定领域的法律，在一个法律体系中，基于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基本原则，

《著作权法》应予以明确，而且作为下位法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及其司法解释对间接侵权责

任已有了成熟的裁判规则，《著作权法》更应尽快对间接侵权责任制度进行明确规定，以完善法律体系，

全面保护著作权。 
2) 注意义务的范围不明确 
在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间接侵权责任时，应当从有无“明知”或“应知”的情形进行考虑。第一，

对于是否构成明知，在司法实践中，主要依据的是“通知-必要措施”规则。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他

人在实施侵权，仍向他人提供帮助、便利或者服务，那么就构成明知的情形。第二，如果网络服务提供

者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技术能力，应当能够意识到可能存在侵权行为的发生，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

制止，否则就构成应知的情形。对于主观上是否为应知，则需要考虑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范围。 
本文所探讨的麒麟童诉斗鱼侵权案中，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均认为，网络直播平台在网络主播的直

播行为中应对可能存在的侵害音乐作品著作权的行为负有注意义务，而问题在于如何识别注意义务的边

界。对此，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的观点不一致，其中对“直接获得经济利益”含义的认定不同，一审法

院认为斗鱼公司与主播签订了直播过程中的知识产权归属协议，从中获取了直接经济利益，而二审法院

则认为斗鱼公司无需承担较高的注意义务，因为直接获利是指平台从主播的直接侵权行为中获得的，而

非通过著作权转让获得的利益。 
由于《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的“直接获得经济利益”和“较

高的注意义务”标准并不明确，在实践中，法院往往采取“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路，只要认

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构成直接获利，则推定其存在过错[3]。但是，如何定义“较高的注意义务”以及网络

服务提供者是否履行了这种义务，则很少得到深入的论证。注意义务的边界、范围不予以明确，法院判

决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注意义务的标准不统一会导致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发生。 

4. 网络直播中演唱他人作品侵权行为的定性 

(一) 表演权的侵权认定与分析 
对于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演唱他人作品究竟侵犯了著作权人哪项具体权利，有部分学者主张纳入表演

权的控制范围，如学者邱治淼指出，根据《伯尔尼公约》，我国《著作权法》对于“表演”一词的定义

并不要求表演必须是在现场进行的。故即使将现场表演通过网络同步直播传输给远程观众，仍然属于“表

演”的范畴。因此，网络直播的演唱行为侵犯的是表演权[4]。 
笔者并不赞同该观点。第一，我国《著作权法》中表演权范围是小于《伯尔尼公约》中的表演权的，

只有其中的第一项子权利“公开表演权”，只能规制现场表演和机械表演，并未包含第二项子权利“向

公众传播(对作品的)表演的权利”(即“授权以任何手段向公众传播对其作品的表演”) [5]。第二，现场

表演和机械表演的相同点都是观众可在现场观看，并不包括不在场的观众。其中现场表演是指表演者在

实际场景下的现场表演活动，比如音乐会、话剧演出、舞蹈表演等，这种表演方式需要现场观众在特定

的时间和地点观看。而机械表演则是指通过机器或者设备等媒介展示的表演活动，如唱片、CD、DVD、

电视等媒介上的演唱、演奏、戏剧表演、杂技表演等，这种表演是预先录制或制作的，并在事先安排的

时间和地点播放，而不是由表演者现场表演。第三，根据王迁教授对著作权法中所有涉及传播的权利做

的分类，即传播权分为现场传播权和远程传播权(向公众传播)，现场传播权包括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

第 2 项子权利、展览权；远程传播权包括信息网络传播权、广播权第 1 项子权利[6]。根据他的这一分类，

网络直播属于远程传播(即向不在传播发生地的受众传送作品)，而表演权并不在远程传播权的分类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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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网络主播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对他人作品进行演唱不侵犯表演权，只能是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或者广播

权。 
(二)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认定与分析 
尽管初看之下，似乎通过网络传播的行为都可由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规制，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首先，根据《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著作权法规制的传播行为的类型大致可

分为现场传播和远程传播，如上文所述网络直播属于远程传播，而远程传播又可被区分为交互式传播和

非交互式传播[6]。其中，非交互式传播的特征是指观众没有自由选择时间的余地，由传播者单方决定观

众接收作品的时间。而交互式传播的具体体现就是，受众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

来获得自己想要的内容。其次，根据《著作权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 3，从后半句的表述中，可以

得知描述的仅是交互式传播行为的特征，所以并不是任何通过网络实施的传播行为都由信息网络传播权

规制的。最后，判断传播行为是否由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制，主要看传播行为是否符合交互式传播的特征

[2]。网络主播通过互联网将直播演唱活动同步至公众的观看设备中，公众只可以在同一时间接收观看，

无法选择时间，因此，主播直播演唱行为是单向的传播行为[7]。可见，网络直播不是交互式传播行为，

不由信息网络传播权所调整。 
(三) 广播权的侵权认定与分析 
区分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广播权，主要看是交互式传播行为还是非交互式传播行为，前者由信息网络

传播权调整；后者由广播权调整。如前文所述，主播直播演唱行为是单向的传播行为，故不适用信息网

络传播权。在新《著作权法》修改之前，广播权控制的是以无线广播方式公开播放作品和有线或无线转

播方式公开播放作品的两种行为，而网络主播直播演唱他人作品是以互联网为媒介，以光纤和电缆有线

传播方式，直接向观众传播直播内容的行为，不在广播权的控制范围内，所以在网络直播中的演唱他人

作品的侵权行为界定上，实践中多认为落入“他项权”的兜底控制范围，不可否认这是在技术进步与立

法滞后的情况下的适宜选择[8]。但是，新《著作权法》对广播权进行了修改 4。经过修订后的规定，不

难发现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纳入了广播权的调整范围，即远程传播由广播权规制，此项要求的信息是

以非交互的形式传递给公众，但这些公众很可能并不在现场，而只是被动地接收传播者所传递的信息，

而这正好适用于网络直播这种传播方式。因此，对于主播在直播过程中未经许可演唱他人作品的侵权行

为，应由广播权进行规制[2]。 

5. 网络直播平台的侵权责任认定以及抗辩事由分析 

(一) 网络直播平台的侵权责任认定 
互联网直播以声音、视频和图文的形式将各种消息传送给观众，其最大的特征就是实时性。在网络

主播直播演唱他人作品的侵权行为中，网络主播是直接实施侵权行为的人，应承担侵权责任，至于网络

直播平台是否实施了侵权行为、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笔者认同文中所探讨的麒麟童诉斗鱼侵权案中二审法院的判决观点，即网络直播平台有没有责任以

及是何种责任，取决于网络直播平台的服务方式，在确定网络直播平台的侵权责任时，需要结合具体情

况分析。网络直播平台的服务方式主要包括平台服务方式和主播签约方式 5。第一，平台服务方式，是指

在线直播平台，提供技术支持、服务器等基础设备，向直播间的主播提供视频信息的平台化服务。这种

方式下，网络直播平台通常不会与主播签署具有独立法律效力的合同，而是通过网站服务协议等方式与

 

 

3《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 10 条第 1 款第 12 项。 
4《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 10 条第 1 款第 11 项。 
5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0)京 73 民终 2905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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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建立起合作关系。故此情况下网络直播平台对主播的直播内容没有干涉的权利，仅仅是网络直播服

务提供者，网络直播平台没有直接的侵权行为，但是如果它提供的平台服务有助于主播侵权行为的实施，

或者未采取必需的措施阻止主播实施的侵权行为，从而间接促成了侵权的发生，根据法律规定，对于网

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有间接侵权行为，可以根据其是否具备“明知”或“应知”的情形来加以认定。第二，

主播签约方式则是指网络直播平台与主播签署具有独立法律效力的合同，明确约定了双方之间的权利与

义务，在这种方式下，网络直播平台会向网络主播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保护，同时网络主播也需要履行相

应的义务。所以，在此情况下，网络直播平台对主播的直播有权进行干涉，有可能参与内容的安排与策

划。这意味着，平台作为网络直播内容的提供者，也需承担责任[9]。 
(二) 限制避风港原则的适用 
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借鉴了美国的避风港原则，《民法典》也承继了“通知–删除”

规则 6，即当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进行侵权时，权利人可以告知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则有

删除、屏蔽等义务，如果没有采取行动，其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般情况下，网络直播是以实时直播的形式向观众传递内容，而观众只能在直播过程中即时观看，

没有机会将视频内容保存或下载到本地，这种单向传递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直播平台的责任风

险。如果主播或者平台对直播进行录制并存储，那么平台就被视为提供了存储空间的服务，从而需要承

担更高的责任。此时，网络直播平台若遵循了“通知–删除”规则，即在接到权利人通知后及时删除相

关内容，以免遭受相应的法律责任，则可通过“通知–删除”规则进行抗辩免责。 
直播产业在持续发展，而互联网直播平台作为这一产业的重要载体，伴随着其业务的日益扩展和多

元化，其责任也越来越重大。如果网络直播平台不仅是服务提供者，还是直播平台的视频所有者和内容

提供者，享受着视频所产生的高额收益，即使在收到权利人通知及时删除，也不能用“通知–删除”规

则主张免责。因为网络直播平台如此通过滥用“通知–删除”规则来逃避法律责任，必然不利于对著作

权的保护。故网络直播平台不能只专注于短期利益，而忽视了平台作为社会责任担当的角色，一味地利

用“通知–删除”规则主张免责，这样会不利于网络直播平台的长远发展。网络直播平台只有履行好审

查和注意义务，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和隐私权，才能树立起可信、可靠、可持续发展的形象，获得用

户和社会的认可和支持。 

6. 网络直播中演唱他人作品侵权行为认定的建议 

(一) 明确网络主播演唱他人作品的侵权行为定性 
对于网络主播演唱行为落入何项权利的控制范围这个问题，2020 年《著作权法》对广播权的定义作

了修改，修改后的定义表述的是非交互式传播方式，即远程传播，而这种传播方式正是网络直播平台的

典型表现[2]。因此，主播在直播过程中未经许可演唱他人作品的侵权行为由广播权进行规制，而不是表

演权。 
由于 2020 年《著作权法》对广播权的定义已进行了修改，可以调整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此时，

如果通过法条认为表演权也适用于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将导致两项权利之间的冲突。因此，应适用

“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原则，将广播权作为特别规定，规制所有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5]。 
为了确保法律条文的明晰性，避免表演权与广播权从文字定义上产生重叠，对同一侵权行为同时可

落入两项专有权利的控制范围，国家立法也应对表演权的定义进行相应的修改，笔者赞同王迁教授所提

出的改法，将“公开表演权”定义为“通过演员的声音、表情、动作在现场直接公开再现作品，以及通

过放映机、录音机、录像机等技术设备间接公开再现作品或者作品的表演的权利”。在该定义中，“在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19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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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的用语明确表明了该权利是指现场传播权。此外，后半句也没有使用“向公众传播”的用语，因

此不会被误认为是指远程传播权[5]。故国家相关部门应当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制定明确的法规，对表演

权的定义予以修改，区分专有权利之间的控制范围，避免权利之间的冲突，使专有权利体系更加完善，

使之更加明确和可操作化，从而减少实务中对适用哪项专有权利产生的争议。 
(二) 完善网络直播平台间接侵权责任制度 
1) 建议《著作权法》对间接侵权责任进行规定 
网络主播在网络直播平台上演唱他人作品的行为是直接侵权，而平台作为直接提供服务的主体，则

需要对主播的行为进行监管和约束。目前在网络直播领域，侵权认定是一个复杂而又争议的问题，由于

法律规定的滞后以及技术的不断更新，难以对其进行一致性的认定。虽然已有法律法规可以对网络直播

平台的间接侵权行为进行认定，但是体系还不够完善以及裁判规则还不够明确，只有信息网络传播权有

着对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进行区分的较为完善的体系，作为上位法的我国《著作权法》并没有明确对著

作权侵权的间接责任进行规定。故对间接侵权的规范只能通过下位法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相关法规实现(如
本文所评析的麒麟童诉斗鱼侵权一案)，对其他权利的间接侵权规定仍然缺失，而如前文所述网络直播演

唱他人作品这一侵权行为是受广播权规制的，不利于对著作权的全面保护[10]。 
纵观某些发达国家，已建立了相应的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等非直接侵权者的间接责任制度，且较为

完善。比如，在美国，对于网络中的间接侵权行为有着明确的规定，适用于在网络环境中提供服务的各

类平台，而不仅是适用于特定的权利范畴。这种制度不仅可以惩罚侵权行为，更重要的是保障了网络环

境中作品传播的权利。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各种判例在平衡著作权和公共利益之间做出了合理的裁决，

避免了将一些合法的使用行为误认为是间接侵权，这不仅有利于保护著作权，也不会阻碍信息网络相关

产业的正常发展。 
因此，我国相关部门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应当尽快完善关于间接侵权责任的法律体系，在《著

作权法》中明确规定间接侵权制度，对网络直播平台的间接侵权行为予以明确的认定和规定，以便发生

侵权行为时可依据法律追究平台的责任，从而全面保护著作权人的权益。 
2) 明确注意义务的范围 
在一般情况下，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应当知道其平台上存在的侵权行为，要依据其在提供服务

时应承担的“注意义务”，故明确注意义务的边界和范围极其重要。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一方面，需要

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进行明确规定。明确规定“直接获得经济利益”和“较高的注意义务”的

定义以及相关的认定标准，要具有可操作性，使得法院对相似的案件情况，尽可能依照具体的标准，作

出相同的判决。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需履行哪些注意义务以及达到何种程度。另一方面，明确网络服务

提供者的注意义务标准还需要考虑实际情况和实践需求。在制定具体的标准时，需要充分考虑网络服务

提供者的特点和运营模式，同时也要兼顾用户和公众的权益保护。例如，在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对

于用户行为进行监管时，需要权衡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用户行为的实际掌控能力和监管成本，以及公众

对于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需求。只有对注意义务的范围予以明确规定，才能更好地认定网络直播平台

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进而承担间接侵权责任。 

7. 结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在网络直播中演唱他人音乐作品的侵权问题，首先通过对麒麟童公司诉斗鱼公司侵

权纠纷案评析，从侵权案件的争议焦点中总结出网络直播中演唱他人音乐作品侵权行为的认定问题，其

次分别就网络直播中演唱他人音乐作品侵权行为的定性、网络直播平台的侵权责任认定以及抗辩事由进

行分析，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网络主播演唱行为落入广播权的控制范围，需要完善间接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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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制度的法律体系。本文对网络主播演唱他人音乐作品的侵权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对于加强网络版权保护，促进互联网产业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随着数字化时代和网络直播平

台的不断发展，网络直播中演唱他人音乐作品的侵权问题将会持续存在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未来，应

继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更加明确的责任认定标准，提高网络直播平台的自律意识和法律意识，加

强著作权人的权利保护，推进网络直播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同时，也需要广大主播和用户的共同配合，

营造尊重知识产权的网络环境，促进网络直播行业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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